资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县乡两级权责清单的通知
资政发〔2022〕8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部门职责管理，加快形成边界清晰、分工明确、权责统一、运转高效的政府职责体系，根据《自治区党委编办关于印发市县乡三级权责清单规范化通用目录的通知》（桂编办发〔2022〕2号）、《桂林市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做好县乡两级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工作的通知》（市权责清单办〔2022〕2号）等精神，资源县对县乡两级权责清单进行了梳理调整，调整后，县乡两级保留行政权力事项共3909项，与行政权力事项对应的责任事项共31877项。经资源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25次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现予以公布，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依法公布权责清单。除保密事项外，本次调整后的权责清单要在本级政府门户网站、各单位门户网站、本级政务服务大厅（窗口）和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向社会公布，并接受社会监督。

二、严格执行权责清单。权责清单具有刚性约束力，各行政机关要按照权责清单行使职权，不得擅自变更行政权力，不得变相行使已取消、下放的权力事项，要严格执行“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按照行使职权所要承担的责任，落实责任主体，严格责任追究，防止权力行使中的越位、缺位、错位行为，切实维护权责清单的严肃性、规范性和权威性。

三、动态管理权责清单。权责清单公布后，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根据法律法规的立改废释情况、机构和职能调整等情况，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权责清单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及时调整和公布权责清单，建立权责清单动态调整和长效管理机制，确保行政职权管理科学化、规范化。

四、科学规范权力运行。县权责清单工作管理机构、县纪检监察机关、县司法行政部门、县政务服务监督管理机构、各行政机关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以权责清单公布运行为重要抓手，进一步完善决策科学、执行坚决、流程优化、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机制和问责机制，确保权责清单落地见效，努力推进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建设。

附件：1.资源县27个县直部门权责清单

2.资源县7个乡镇权责清单

3.资源县2022年县乡两级权责清单事项统计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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